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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局2週年 建構安全化學環境   

環 保署化學局成立將屆2週年，回顧這兩年，其完成許多重要措施，首先因應食安問題修改毒管
法，落實源頭管理，擴增化學雲及預警勾稽功能，並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強化毒化物災

害防救能力等，未來，環保署仍將秉持「有效管理化學物質，建構健康永續環境」，為推動化學安全
管理之願景。

目錄

修正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鑑於社會關注化學物質用於食品之議題，為進一步從
源頭管理化學物質，環保署提出毒管法修正草案，修
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除維持現行第一類至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之外，
新增「關注化學物質」及其管理專章，就毒性以外之
其他危害性化學物質亦得評估後列管，以擴大列管化
學物質及分級管理，同時強化主管機關查核權限，成
立基金，進行風險預防管理，籌措經費來源；強化環
境事故應變諮詢體制；檢視現行中央、地方主管機關
主管事項；導入吹哨者條款、證人保護、民眾檢舉、
公民訴訟及追繳不法利得等制度。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草案，107年12月21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

加強化學物質源頭管控                                    
擴增化學雲運用功能

（1）逐步列管化學物質  與地方政府合作執行輔導查
核

落實「源頭管理」，分級、分批擴大管制標的，依照
化學物質不同特性，逐步公告列管項目。針對57種具
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已於106年、107年分2批，
共計已公告27種為第四類毒化物；運作業者應申報
運作情形、標示警語「禁用於食品」「禁用於食品及
飼料」、取得核可文件始得運作，且不得擅自轉讓販
賣，避免流入食品鏈。

其次與地方政府合作執行預防性輔導查核，107年迄12
月15日止，已與各環保局完成化工原料業輔導訪查共

民國108年1月專題

總統公布毒管法修正案 7大突破亮點 

因應食安五環源頭管理 及 化學物質安全政策的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案，去年12月21日在立
法院院會完成三讀，修正名稱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並於108年1月16日經總統公

布，其實施將開創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的新紀元。

毒管法納入食安 符合民眾期待

環保署表示，毒管法自75年公布施行，至今共歷經6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102年，納入化學物質登錄
制度，逐步完備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相關規範。然而食
安與化學物質源頭管理問題及因應毒性化學物質事件
後，為符合民眾期待，環保署對於該法進行檢討及修
正。 

環 保 署 說 明， 本 次 修 法 重 點 係 參 考 聯 合 國 國 際 化
學 品 管 理 策 略 方 針 (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 SAICM) 管
理精神，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與法規，防止
管理漏洞，共有7大突破及亮點，包括：新增「關注化
學物質」、增列「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設置「國
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成立基金、縮短業者事故通
報時間、禁止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以電子購物方

式進行買賣，以及增訂追繳不法利得與吹哨者條款等，
從擴大列管物質、強化事故處理、增進協調機制及長
遠財政考量等各界關心議題，都全面予以補強。分別
說明如下： 

新增「關注化學物質」  周全評估與列管

1.�新增「關注化學物質」：針對毒化物以外的化學物質，
可評估予以列管，擴大源頭管理化學物質的量能，
並依照不同特性予以分級管理，最基本者須做到標
示、進階者須申請主管機關核可並申報紀錄，如有
事故應變需要考量者，則要求業者提報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設置相關應變器材並負有事故通報應變
義務等。 

2.�增列「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本次審議過程中，
立法委員非常重視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特別增列



3,102家，包括例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2,550
家次、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268
家次（中央53家次、地方政府215家次）及端午節專
案284家次；另完成輔導12家為示範場域，飼料業輔
導訪查113家次；節慶專案包括春節前蛋農輔導訪查
50家、清明節潤餅業（吊白塊）抽查專案127家次、
中秋節蛋鴨場輔導訪查20家次，冬至湯圓（玫瑰紅B）
檢查專案77家次。

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由行政
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指導下，環保署與衛福部共同合
作，篩選268家業者，自107年7月1日起，分項稽查
輔導「毒化物管理」「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
品業者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並於107年10月31日已全數查核完
畢，未發現違反毒管法情事，另違反食品衛生法規部
分已由衛生機關依法裁處及限期改善。

（2）續建置化學物質資訊，擴增查詢與預警勾稽
統計自103年12月11日起迄107年12月16日止，共計
受理新化學物質登錄案件2,772案及既有化學物質第一
階段登錄案件1萬5,005案（登錄約2萬7千餘種既有化
學物質）；而自107年1月1日起，化學物質登錄收件
與審查業務由原本公權力委託方式改為化學局自行辦
理。

考量我國跨部會管理之需求，及因應國際間化學物質
登錄制度趨勢，於107年3月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重點：「調和國內化
學物質登錄登記制度」「指定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
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為第一
期優先完成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之
化學物質展開年度申報作業」等。

化學雲自104年6月建置，迄今介接9個部會共44個資
料系統，目前化學雲針對這些資料建置「基礎資料查
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分析」及「警
示功能」等四大方面功能，供各部會查詢獲取其業務
所需之相關資訊，以強化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交
流。

石綿宣導及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

（1）石綿宣導
86年2月26日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
及褐石綿，至107年1月1日起，石綿除用於研究、試
驗、教育外，其他用途已全面禁用。

環保署前於105年會同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
內政部營建署共同設立「石綿危害資訊專區」。106年
跨部會研商並出版「石綿危害與預防宣導手冊」。107
年本署與內政部營建署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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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要求廠商提送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送地方政
府備查，並於網站公開供民眾查閱、建立專業應變
人員訓練及應變機構的認證制度，平日進行預防整
備，發生事故時亦可到現場協助救災，避免環境或
人員傷害擴大。 

由行政院長召集 
設跨部會「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3.�設置「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我國化學物質管
理分散於各部會職掌，環保署一方面擴大進行源頭
管理，一方面協調各部會辦理事項，並搭配新增會
報制度，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進行跨部會協
調化學物質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促進整合成效。 

成立基金 向業者開徵「化學物質運作費」

4.�成立基金：環保署得向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
收取運作費，成立毒物及化學物質基金。環保署表
示，基金之成立，有助於化學物質源頭管理，並協
助業者降低事故應變的成本。 

5.�縮短業者事故通報時間：業者就事故通報時間從原
本1小時縮短為30分鐘，並調整通報要件，從原本須
確認事故造成的污染已影響至工廠以外環境，修改
為污染有可能影響至工廠外環境，即要求業者進行
通報，以加強業者責任及提升地方環保機關反應時
間。此外，也因應立法委員要求，將工廠配置圖副
知消防機關的規定，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位階。 

6.�禁止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以電子購物方式買賣：
規定列管的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的販賣或轉讓，不
得以郵購、網購或其他無法辨識身分等方式進行。
環保署表示，如果為買賣雙方違規，原本已有相關
的處罰規範；本次特別針對網購平台業者，如果未
善盡管理責任媒介無許可的雙方進行買賣，平台業
者將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7.�增訂追繳不法利得與吹哨者條款等規定：對於違反

行政院代表團在我外交部及駐波蘭代表處施文斌大使
的努力下，與我國友邦及友好國家進行38場的雙邊會
談，團長蔡代理署長親自出席20場，並會晤吐瓦魯總

理、多國環境部長、駐聯合國大使及國會議員等進行
廣泛且深入的對話。

本法規定而得到利益的，除罰鍰外，也要追繳不法
利得；並新增檢舉獎金及吹哨者制度，鼓勵檢舉不法；
此外，也要求工廠要公開許可及申報等資料，供全
民監督。 

環保署強調，本次修法裡的成立基金，係為擴大管理
化學物質，協助業者降低運作風險，確保環境安全永
續，有關向業者徵收化學物質運作費用部分，將以「危
害性高、影響範圍大、持續且大宗者」為首要徵收對
象，後續更須訂定相關子法，正式開徵前，每個階段
都會持續公開與業者及民眾進行溝通。 

環保署表示，環保署將據以進行30餘項子法的制定或
檢討修正，並希望能藉由該法及後續相關子法的推動，
達成「有效管理化學物質，建構健康永續環境」的願
景。

氣候變遷

COP24：對抗氣候變遷 臺灣展多元活力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4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4)2018年 12月15日在波蘭卡托維茲
落幕，為期兩週的會議活動共18,000多位各界人士齊聚一堂，在歷經馬拉松式的談判後，產出

「巴黎協定未來行動準則」。行政院代表團在時任蔡鴻德代理署長率團下，與友邦及友好國家等進行
38場的雙邊會談，展現與國際同步對抗氣候變遷的決心，並分享減碳經驗。

 增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列關注化學物質專章 

● 篩選評估，分級管理
● 提升管理強度，掌握物質流向

化學物質

毒性
化學物質

關注
化學物質

食品
添加物



3,102家，包括例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2,550
家次、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268
家次（中央53家次、地方政府215家次）及端午節專
案284家次；另完成輔導12家為示範場域，飼料業輔
導訪查113家次；節慶專案包括春節前蛋農輔導訪查
50家、清明節潤餅業（吊白塊）抽查專案127家次、
中秋節蛋鴨場輔導訪查20家次，冬至湯圓（玫瑰紅B）
檢查專案77家次。

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由行政
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指導下，環保署與衛福部共同合
作，篩選268家業者，自107年7月1日起，分項稽查
輔導「毒化物管理」「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
品業者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並於107年10月31日已全數查核完
畢，未發現違反毒管法情事，另違反食品衛生法規部
分已由衛生機關依法裁處及限期改善。

（2）續建置化學物質資訊，擴增查詢與預警勾稽
統計自103年12月11日起迄107年12月16日止，共計
受理新化學物質登錄案件2,772案及既有化學物質第一
階段登錄案件1萬5,005案（登錄約2萬7千餘種既有化
學物質）；而自107年1月1日起，化學物質登錄收件
與審查業務由原本公權力委託方式改為化學局自行辦
理。

考量我國跨部會管理之需求，及因應國際間化學物質
登錄制度趨勢，於107年3月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重點：「調和國內化
學物質登錄登記制度」「指定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
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為第一
期優先完成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之
化學物質展開年度申報作業」等。

化學雲自104年6月建置，迄今介接9個部會共44個資
料系統，目前化學雲針對這些資料建置「基礎資料查
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分析」及「警
示功能」等四大方面功能，供各部會查詢獲取其業務
所需之相關資訊，以強化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交
流。

石綿宣導及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

（1）石綿宣導
86年2月26日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
及褐石綿，至107年1月1日起，石綿除用於研究、試
驗、教育外，其他用途已全面禁用。

環保署前於105年會同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
內政部營建署共同設立「石綿危害資訊專區」。106年
跨部會研商並出版「石綿危害與預防宣導手冊」。107
年本署與內政部營建署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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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抵換辦法本次修正之重點如下：

1.�避免抵換專案與國內其他溫室氣體減量機制重覆，
及參考國際總量管制作法，第4條增訂不得申請註冊
抵換專案的要件

2.�考量實務運作情形，第5條增訂依相關法規執行溫室
氣體減量承諾者申請開立排放源帳戶及其應檢具資

料之規定。

3.��針對符合微型規模之計畫型抵換專案─「再生能源總
裝置容量小於5,000瓩、節電量小於2,000萬度/年，
或溫室氣體排放量總減量小於2萬公噸CO2e/年」者，
第7條增訂其外加性分析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4.�第9條增列抵換專案邊界涵蓋參與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台灣於會場外刊登「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aiwan can help」為題的電車車
體廣告 (107.12.18)

氣候變遷

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減量 修正抵換專法 

環保署於107年12月27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抵換辦法），新增
微型規模抵換專案類別，申請者僅需論證減量 非屬法規應遵循事項 即可提出，簡化申請作業程

序，以鼓勵中小企業等小型排放源，並擴及運輸及住商部門皆可參與，促進各類型排放源減量技術發
展。

除代表團外，有多位立法委員也來到波蘭進行國會
外交活動；蔡代理署長於當地接受波蘭國家通訊社
(PAP)、南德日報、印度經濟日報、華沙之聲、索羅門
星報等國際媒體的專訪，暢談臺灣朝向低碳經濟轉型
的減碳行動，願貢獻一己之力共同對抗氣候變遷，在
全球環保議題上亦樂於與國際間分享臺灣經驗。 

在此次會議期間，我國特別感謝諾魯、史瓦帝尼、吉
里巴斯、吐瓦魯、尼加拉瓜、巴拉圭、宏都拉斯、索
羅門群島及海地等9個友邦在COP24高階會議上為我
國執言，而15個友邦致函本次會議主席及公約秘書處
執行秘書，支持我國實質參與並呼籲不應排除臺灣於
UNFCCC會議活動之外。外交部也在會場外租用當地
電車刊登「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aiwan can 

help」為題的車體廣告，穿梭在卡托維茲市的街道中，
並與當地華沙之聲雜誌合作專題報導及製播「對土地
的承諾」微電影，拍攝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於
緬甸偏遠村莊推動太陽能微電網計畫。 

會場內，更有來自臺灣各界的多元力量，透過展覽攤
位及周邊會議演講等方式發聲，包括工業技術研究院、
臺灣綜合研究院、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環境品
質文教基金會、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臺灣碳捕存再
利用協會、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臺灣青年氣候聯盟、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臺灣永續工法發展協會等，以
及來自臺北市及臺南市等城市代表，響應公約呼籲，
並結合公私部門及中央地方的協力，來因應氣候變遷。



3,102家，包括例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2,550
家次、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268
家次（中央53家次、地方政府215家次）及端午節專
案284家次；另完成輔導12家為示範場域，飼料業輔
導訪查113家次；節慶專案包括春節前蛋農輔導訪查
50家、清明節潤餅業（吊白塊）抽查專案127家次、
中秋節蛋鴨場輔導訪查20家次，冬至湯圓（玫瑰紅B）
檢查專案77家次。

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由行政
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指導下，環保署與衛福部共同合
作，篩選268家業者，自107年7月1日起，分項稽查
輔導「毒化物管理」「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
品業者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並於107年10月31日已全數查核完
畢，未發現違反毒管法情事，另違反食品衛生法規部
分已由衛生機關依法裁處及限期改善。

（2）續建置化學物質資訊，擴增查詢與預警勾稽
統計自103年12月11日起迄107年12月16日止，共計
受理新化學物質登錄案件2,772案及既有化學物質第一
階段登錄案件1萬5,005案（登錄約2萬7千餘種既有化
學物質）；而自107年1月1日起，化學物質登錄收件
與審查業務由原本公權力委託方式改為化學局自行辦
理。

考量我國跨部會管理之需求，及因應國際間化學物質
登錄制度趨勢，於107年3月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重點：「調和國內化
學物質登錄登記制度」「指定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
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為第一
期優先完成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之
化學物質展開年度申報作業」等。

化學雲自104年6月建置，迄今介接9個部會共44個資
料系統，目前化學雲針對這些資料建置「基礎資料查
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分析」及「警
示功能」等四大方面功能，供各部會查詢獲取其業務
所需之相關資訊，以強化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交
流。

石綿宣導及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

（1）石綿宣導
86年2月26日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
及褐石綿，至107年1月1日起，石綿除用於研究、試
驗、教育外，其他用途已全面禁用。

環保署前於105年會同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
內政部營建署共同設立「石綿危害資訊專區」。106年
跨部會研商並出版「石綿危害與預防宣導手冊」。107
年本署與內政部營建署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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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應檢具無重複計算證
明資料。

5.�第10條針對本法施行前經政府輔導之抵換專案，訂
定落日條款；新增已註冊抵換專案之邊界包含總量
管制公告之排放源，其計入期之限制。

6.�新增方案型抵換專案之確證及查證作業，應由不同查
驗機構執行；已註冊方案型抵換專案之子專案之邊界
包含屬總量管制公告排放源，增訂其計入期限制之規
定。

空氣品質

PM2.5紅害減半 中央地方提前達標

回顧107年，在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努力下，細懸浮微粒已有明顯改善，根據環保署統計，107年
的AQI紅色警示較基準年104年減35.8%，顯見已提前達成空氣品質PM2.5紅害減半改善的階段

目標。

環保署統計107年1月1日-12月31日空氣品質監測結
果，全國空氣品質監測站因細懸浮微粒造成空氣品質
指 標AQI紅 色 警 示 次 數， 由104年 的997次、105年
898次、106年483次，107年下降為310次，改善幅度

達35.8%，與104年比較改善幅度達68.8%。

環保署指出，細懸浮微粒AQI達紅色警示次數減少比
率，前五名依序為臺中市、南投縣、金門縣、屏東縣

附表 1、PM2.5年平均濃度及紅害次數統計表 

行政區 

107年 106年 105年 

紅害減少比率 平均值 
PM2.5  

>=54 
平均值 

PM2.5  

>=54 
平均值 

PM2.5  

>=54 

01基隆市   13.0 0 15.2 0 14.7 1 

02新北市   15.3 7 17.1 1 17.3 22 

03臺北市   14.4 5 15.4 0 16.3 17 

04桃園市   17.9 11 17.7 2 19.7 36 

05新竹縣   17.3 1 18.8 0 20.9 8 

06新竹市   19.7 1 16.4 0 16.5 3 

07苗栗縣   19.5 1 18.8 1 18.6 14 

08臺中市 -75.0% 18.8 4 20.2 16 22.8 71 

09彰化縣 -50.0% 21.6 9 22.8 18 24.2 42 

10南投縣 -63.6% 23.0 16 26.5 44 24.5 23 

11雲林縣 -49.1% 23.8 27 26.8 53 26.6 80 

12嘉義縣 9.1% 23.5 12 23.2 11 26.0 39 

13嘉義市 -27.8% 23.7 13 27.2 18 27.2 32 

14臺南市 -16.3% 23.8 36 24.9 43 26.4 110 

15高雄市 -36.0% 24.5 137 27.6 214 25.8 279 

16屏東縣 -53.8% 19.6 18 21.8 39 21.1 59 

17宜蘭縣   11.3 0 12.3 0 10.5 0 

18花蓮縣   6.8 0 11.6 0 13.0 0 

19臺東縣   9.1 0 9.0 0 9.0 0 

20連江縣 -25.0% 20.7 3 20.6 4 22.4 14 

21金門縣 -57.9% 23.7 8 27.3 19 23.4 23 

22澎湖縣   14.0 1 15.6 0 16.7 1 

總計  -35.8% 19.0 310 20.7 483 20.9 874 

統計時間為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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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預告「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修正草案

環保署為改善移動污染源之空氣污染，維護國民健康，落實環保政策，已參考歐美、亞洲等國之
移動污染源石油產品成分管制標準，於107年12月6日修正現行「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

加嚴國內移動污染源燃料成分管制。

水質

收費辦法修正 家戶水污費將由地方徵收

環保署修正水污費收費辦法為「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並刪除與家戶
水污費有關之條文規定，以與地方政府之徵收對象有所區隔。相關修正已於108年1月1日生效。

汽、柴油經過燃燒後，將排放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碳氫化合物等多種有害物質，造成臭味、酸雨及煙霧
等問題，目前世界各國正對於移動污染源燃油成分逐
漸加嚴管制，我國亦與世界同步，又經市場調查，現
行營建工地之施工機具、農業機具等使用之油品，仍
屬目前管制汽、柴油之範疇，將不另行增訂，逕行適
用現行汽、柴油管制標準；另增訂船舶燃油及航空燃
油之成分管制規範，以減少對人體之健康危害與空氣
污染。 

環保署指出，為配合水污法107年6月13日已修正公
布，其中修正水污費徵收對象，並授權地方政府徵收
家戶水污費及訂定自治法規，故亦配合修正第三階段
水污費徵收對象，明定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之開徵日期。另因應實際需要，增修得免
繳納部分水污費之樣態及水量計測方式規定。

考量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污染防治費已陸續開
徵，水污費之費率，指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每單位

本草案修正重點包括：法規名稱修正為「移動污染源
燃料成分管制標準」、修訂汽油之苯含量最大值加嚴
至0.8 %、柴油之多環芳香烴含量最大值加嚴至8 %、
增訂船舶燃油硫含量管制標準為0.5 %及增訂航空燃油
硫含量最大值為0.2 %。 

環保署表示，「移動污染源燃料成分管制標準」於108
年1月1日發布施行，環保署特別提醒相關管制對象，
應及早執行燃料成分加嚴之因應作業，為移動污染源
燃料成分管制預作準備。

污染物重量之收費金額，

水污費之費額，除依第五條規定計算外，改依下列規
定分階段計算徵收：

一、104年度依費額50%收取。
二、105年度依費額60%收取。
三、106年度依費額70%收取。
四、107年度依費額80%收取。

及雲林縣等，減幅為75%至49%。臺北市及新北市在
107年12次PM2.5紅色警示，均出現107年3月3日，當
天因為受風場偏東影響擴散差，加上前一日因元宵節
慶鞭炮煙火施放，全國共有23個站出現PM2.5紅色警
示。

環保署統計發現，受到氣候變遷影響，長期風速降低，
強風時數減少而靜風時數增加等，都不利空氣污染物
擴散。107年出現多次風場偏東時，伴隨於海峽發生渦
流，使得空污物出現跨縣市傳輸，嚴重影響空品。

環保署表示，臺灣空氣品質受氣象條件變化及地形影

響，秋冬較常出現空氣品質轉差的情形。為強化秋冬
空污減量工作，依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
法」，結合中央部會（及其所屬）與地方政府，除於
預報空氣品質不良時，採預警原則，請污染源配合啟
動預為減排降載作為，亦預先啟動上風處及當地發電
廠污染減量措施；並依監測站監測之空氣品質惡化程
度，執行不同等級之應變措施與民眾防護作為，隨濃
度嚴重程度擴大管制範圍及限制強度，包括公私場所。

在中長期空氣品質管制工作上，環保署將持續推動行
政院「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並落實相關措施。



3,102家，包括例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2,550
家次、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268
家次（中央53家次、地方政府215家次）及端午節專
案284家次；另完成輔導12家為示範場域，飼料業輔
導訪查113家次；節慶專案包括春節前蛋農輔導訪查
50家、清明節潤餅業（吊白塊）抽查專案127家次、
中秋節蛋鴨場輔導訪查20家次，冬至湯圓（玫瑰紅B）
檢查專案77家次。

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由行政
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指導下，環保署與衛福部共同合
作，篩選268家業者，自107年7月1日起，分項稽查
輔導「毒化物管理」「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
品業者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並於107年10月31日已全數查核完
畢，未發現違反毒管法情事，另違反食品衛生法規部
分已由衛生機關依法裁處及限期改善。

（2）續建置化學物質資訊，擴增查詢與預警勾稽
統計自103年12月11日起迄107年12月16日止，共計
受理新化學物質登錄案件2,772案及既有化學物質第一
階段登錄案件1萬5,005案（登錄約2萬7千餘種既有化
學物質）；而自107年1月1日起，化學物質登錄收件
與審查業務由原本公權力委託方式改為化學局自行辦
理。

考量我國跨部會管理之需求，及因應國際間化學物質
登錄制度趨勢，於107年3月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重點：「調和國內化
學物質登錄登記制度」「指定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
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為第一
期優先完成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之
化學物質展開年度申報作業」等。

化學雲自104年6月建置，迄今介接9個部會共44個資
料系統，目前化學雲針對這些資料建置「基礎資料查
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分析」及「警
示功能」等四大方面功能，供各部會查詢獲取其業務
所需之相關資訊，以強化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交
流。

石綿宣導及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

（1）石綿宣導
86年2月26日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
及褐石綿，至107年1月1日起，石綿除用於研究、試
驗、教育外，其他用途已全面禁用。

環保署前於105年會同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
內政部營建署共同設立「石綿危害資訊專區」。106年
跨部會研商並出版「石綿危害與預防宣導手冊」。107
年本署與內政部營建署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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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8年度依費額90%收取。
六、109年起全額收取。

水污費之開徵時間及徵收對象，除原有之徵收對象，
本次並增加「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
統」，已自108.1.1生效。

附表 7：新增之水污費徵收對象、項目及費率 

對象 項目 費率 （元/公斤） 

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

水下水道系統 

化學需氧量 (COD)  12.5 

懸浮固體 (SS)  0.62 

鉛  

625 

 

鎳 

銅 

總汞  31,250 

總鉻 1,250 

鎘  6,250 

砷 1,250 

氰化物 6,250 

 
 

環境教育

107年臺美生態學校 於霧峰認證表揚

107年生態學校認證表揚暨成果發表會」於107年12月11日假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舉行，
由環保署邀請美國環保署等貴賓出席，各縣市環保局及生態學校亦派代表參與，會中表揚107年

獲得認證之學校，包括7所綠旗、26所銀牌及53所銅牌，去年頒綠旗學校認證的學校，更創歷史新高。 

活動現場除展示各校成果海報外，還有生態學校進行
攤位設置，積極展現校內環境路徑執行成果，下午則
舉辦成果發表會，使與會各校代表交換彼此推動心得
與執行經驗。今年取得最高榮譽綠旗的學校共7所，為
歷年之最，其中新北市建安國民小學及臺南市虎山實
驗國民小學為綠旗再認證成功，獲得綠旗認證的學校
包含：萬里國小、桃園市大安國小、苗栗縣大山國小、

水質

注入地下水體之水質趨嚴 不得檢出61種有害物質

環保署於107年12月22日公告修正「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及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並
更名為「禁止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限值」。本次修正主要係因應水污法已全面

禁止廢（污）水注入地下水體，故配合公告有害健康物質共計61種類，限值定為不得檢出。 

環保署表示，因水污法修正為全面禁止廢（污）水注
入於地下水體，並刪除 經依 環境風險評估結果處理至
規定標準，得注入地下水體之規定；同法第36條增訂
第2項，針對事業廢（污）水注入地下水體，且含有害
健康物質者，加重刑責，故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
物質種類、限值須配合修正。 

本次修正重點主要係將現行公告事項一附表及公告事
項二所列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共計61

種類，限值定為不得檢出。 

環保署強調，水污法已全面禁止廢（污）水注入於地
下水體，違者依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處6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注入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
者，依同法第36條第2項規定移送法辦，處1-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
下罰金。 

華山國中及彰化縣舊館國小，使得目前臺灣生態學校
綠旗認證通過學校總數達到了9所。 

本次活動除表揚107度通過認證之學校，也安排校際間
推動環境教育和生態學校上的交流。表揚典禮上特別
邀請中區生態學校設置展示攤位，分享生態學校推動
過程與成果，並展現各校在生態學校上執行上的特色，

「



3,102家，包括例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2,550
家次、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268
家次（中央53家次、地方政府215家次）及端午節專
案284家次；另完成輔導12家為示範場域，飼料業輔
導訪查113家次；節慶專案包括春節前蛋農輔導訪查
50家、清明節潤餅業（吊白塊）抽查專案127家次、
中秋節蛋鴨場輔導訪查20家次，冬至湯圓（玫瑰紅B）
檢查專案77家次。

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由行政
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指導下，環保署與衛福部共同合
作，篩選268家業者，自107年7月1日起，分項稽查
輔導「毒化物管理」「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
品業者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並於107年10月31日已全數查核完
畢，未發現違反毒管法情事，另違反食品衛生法規部
分已由衛生機關依法裁處及限期改善。

（2）續建置化學物質資訊，擴增查詢與預警勾稽
統計自103年12月11日起迄107年12月16日止，共計
受理新化學物質登錄案件2,772案及既有化學物質第一
階段登錄案件1萬5,005案（登錄約2萬7千餘種既有化
學物質）；而自107年1月1日起，化學物質登錄收件
與審查業務由原本公權力委託方式改為化學局自行辦
理。

考量我國跨部會管理之需求，及因應國際間化學物質
登錄制度趨勢，於107年3月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重點：「調和國內化
學物質登錄登記制度」「指定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
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為第一
期優先完成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之
化學物質展開年度申報作業」等。

化學雲自104年6月建置，迄今介接9個部會共44個資
料系統，目前化學雲針對這些資料建置「基礎資料查
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分析」及「警
示功能」等四大方面功能，供各部會查詢獲取其業務
所需之相關資訊，以強化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交
流。

石綿宣導及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

（1）石綿宣導
86年2月26日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
及褐石綿，至107年1月1日起，石綿除用於研究、試
驗、教育外，其他用途已全面禁用。

環保署前於105年會同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
內政部營建署共同設立「石綿危害資訊專區」。106年
跨部會研商並出版「石綿危害與預防宣導手冊」。107
年本署與內政部營建署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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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廢棄資源循環經濟評鑑結果出爐

為鼓勵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的企業，促進產業間相互觀摩observe與成長，環保署於107年度首次辦
理「廢棄資源循環經濟評鑑」，並於107年12月26日舉辦績優表揚及成果觀摩。 

107年度辦理評鑑作業旨在期許業者透過系統性的規
劃設計，將生產製造過程排放的能資源、廢棄物及廢
水，妥善收集、再生及循環利用，以創造產業循環經
濟產值。本次評鑑對象為再利用機構，評鑑類別分為

「核心指標」、「產業特色指標」及「精進指標」3大
類，歷經初審、書審及現場評鑑等作業，計9家評定本
次最高等級的績優二星級，以及15家優良一星級（名
單如附表）。

不僅促進校際間的交流，也展
現生態學校多元且多變的環境
議題及學習方式。

而本次地主臺中市霧峰國小生
態行動團隊師生，熱情的帶領
來賓參訪霧峰國小推動成果，
包含了班級農園、綠意盎然的
蝴蝶廊道、充滿驚奇的生態池
以及臺灣第一座自行設計製作
的共融遊戲區；後續成果發表
會，由107年度獲得生態學校最
高榮譽綠旗學校以及銀牌認證
通過學校分享經驗。 

 新北市建安國小新舊任朱玉寰
( 左二 ) 校長及許仁利 ( 右二 ) 校
長獲頒第二面綠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廢棄資源循環經濟評鑑」評鑑結果彙整表(評定等級者) 
 

事業名稱 評鑑等級 事業名稱 評鑑等級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 信一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二星 環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屏南一廠 一星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二星 惠豐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二星 巨鑫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和平廠 二星 育誠興業有限公司分廠 一星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臨海廠 二星 中國炭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觀音) 一星 

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二星 中國炭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五股) 一星 

中國砂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鶯歌廠 二星 同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 

全興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台東廠 一星 

皓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 佳億化工企業社二廠 一星 

大陸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 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官田廠 一星 

惠嘉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廠 一星 通利有限公司 一星 

 



3,102家，包括例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2,550
家次、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268
家次（中央53家次、地方政府215家次）及端午節專
案284家次；另完成輔導12家為示範場域，飼料業輔
導訪查113家次；節慶專案包括春節前蛋農輔導訪查
50家、清明節潤餅業（吊白塊）抽查專案127家次、
中秋節蛋鴨場輔導訪查20家次，冬至湯圓（玫瑰紅B）
檢查專案77家次。

兼售食品添加物化工原（材）料行聯合稽查，由行政
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指導下，環保署與衛福部共同合
作，篩選268家業者，自107年7月1日起，分項稽查
輔導「毒化物管理」「化學物質自主四要管理」「食
品業者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標示」及「食品添加
物三專管理」等，並於107年10月31日已全數查核完
畢，未發現違反毒管法情事，另違反食品衛生法規部
分已由衛生機關依法裁處及限期改善。

（2）續建置化學物質資訊，擴增查詢與預警勾稽
統計自103年12月11日起迄107年12月16日止，共計
受理新化學物質登錄案件2,772案及既有化學物質第一
階段登錄案件1萬5,005案（登錄約2萬7千餘種既有化
學物質）；而自107年1月1日起，化學物質登錄收件
與審查業務由原本公權力委託方式改為化學局自行辦
理。

考量我國跨部會管理之需求，及因應國際間化學物質
登錄制度趨勢，於107年3月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重點：「調和國內化
學物質登錄登記制度」「指定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
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為第一
期優先完成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之
化學物質展開年度申報作業」等。

化學雲自104年6月建置，迄今介接9個部會共44個資
料系統，目前化學雲針對這些資料建置「基礎資料查
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分析」及「警
示功能」等四大方面功能，供各部會查詢獲取其業務
所需之相關資訊，以強化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交
流。

石綿宣導及跨部會研商含石綿建物管理

（1）石綿宣導
86年2月26日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
及褐石綿，至107年1月1日起，石綿除用於研究、試
驗、教育外，其他用途已全面禁用。

環保署前於105年會同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
內政部營建署共同設立「石綿危害資訊專區」。106年
跨部會研商並出版「石綿危害與預防宣導手冊」。107
年本署與內政部營建署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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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回收

預告修正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責任業者範圍

為因應市場產品推陳出新及確認責任業者範圍，環保署11/15預告修正「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
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擴大已列管之冷、暖氣機、電風扇、個人電腦、筆記型電

腦、平板電腦等5項物品範圍，另修正乾電池之組裝電池責任業者定義，責任業者應依廢清法規定，申
報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以建構資源回收體系，落實延伸生產者責任，促進循環經濟。 

環保署說明，本次預告修正草案內容重點如下，並自
108年7月1日起生效： 

一、 修正冷、暖氣機定義，新增移動式冷、暖氣機
列管項目，以符合實際管理需求。 

二、修正電風扇責任物為輸出功率規格為10瓦以上，
125瓦以下之電動機者，及新增納管直流電風扇。 

環境稽查

環保專案稽查北中南空品惡化區

因應因應近日空氣品質不良，環境督察總隊已成立專案應變隊，將持續與地方政府之應變中心合
作，加強空氣污染源之管制與稽查。此外，環保署已訂定大型空氣污染源的專案稽查計畫，進行

全國性的空氣污染源全面深度稽查工作，以期掌握並嚴懲業者之違法排放行為。

三、可攜式電腦之定義修正為，包含筆記型電腦，以
及螢幕對角線超過6.5吋，未達17.4吋之平板電腦。 

四、擴大個人電腦範圍，包括桌上型電腦、整合式桌
上型電腦、精簡客戶端及螢幕對角線尺寸17.4吋以上
之可攜式All-In-One電腦。 

五、乾電池之組裝型電池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由組裝
型電池製造、輸入業者負責申報、繳納。

近期因應空品惡化地區（如下），環保署表示，三區
環境督察大隊亦加強執行空污稽查管制作為。

北區：新北市樹林地區及桃園市龜山地區的塑膠業及
新竹市香山地區的玻璃製造業。

中區：人口密集的臺中市后里、臺中工業區與關連工
業區內的大型固定污染源。

南區：因應產業特性，選定高雄市林園、大發、仁武
等地區之石化產業，以及嘉義縣新港地區塑膠業。

張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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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

與交通部共同發布修正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

環保署為提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簡化申報表格及強化運輸業者「應變與防災」之工作，於
107年12月18日會銜交通部修正發布「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環保署表示，該辦法自80年2月8日發布施行，本次修
正，將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少量運送納入規
範，包含申報簡易運送聯單、簡易運送聯單須攜帶安
全資料表及裝設行動裝置軟體；運送聯單類型原由6聯
式聯單調整簡化為1式、增訂運送時應依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中有關容器裝置及裝運之規定，同時，為強化毒

化物運送風險管理，將運送毒化物車輛設置即時追蹤
系統之車機規格標準予以提升，追蹤系統須有刷條碼
紀錄起迄點訊息、緊急通報功能（SOS按鈕、傾斜儀 
inclinometer等)及通訊服務為4G以上等提升軟硬體設
備。

 強化毒化物運送風險管理，將運送毒化物車輛設置即時追蹤系統列為修法重點


